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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临夏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临夏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临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9 月 21 日



临夏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实施方案

依据国家和省州关于旅游资源普查的统一部署和具体

要求，为科学、有序、有效做好全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全

面摸清旅游资源底数，提高保护利用与管理水平，促进我县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普查目的

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

国家标准，对标旅游资源 8 大主类、23 个亚类及 110 个基本

类型分类原则，以全县行政区划为工作单元，全方位、全覆

盖、不留死角、不漏资源开展旅游资源大普查工作，做到全

面普查、精准普查、科学普查，以求全面掌握我县旅游资源

分布情况及发展现状，进一步发现、拓展、整合旅游资源，

对旅游景区创建、宣传促销旅游产品、旅游项目招商、旅游

行业管理等系统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从而为我县旅游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二、工作任务

1.对标《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

国家标准及其他相关技术标准，结合我县实际，认真执行《甘

肃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技术规程》，组织普查人员进行集中

培训。

2.系统收集和整理与旅游有关的、具有旅游开发潜力和

已开发的、分布于全县各级各部门的各种资料、研究成果，



完成收集、整理、统计、分析等工作。

3.开展全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摸清旅游资源底数，发

掘一批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优质旅游资源。

4.按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

国家标准及《甘肃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技术规程》有关标准，

对各类旅游资源进行客观评价、归类分析。

5.建立以县行政区划为单元的旅游资源数据库，并形成

普查报告、旅游资源图件、图册等理论成果。

三、普查对象及调查内容

（一）普查对象及分类

本次普查的对象为已开发和未开发的具有开发或进一

步开发前景，有明显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的旅游资源单体；

集合型旅游资源单体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代表调查区形象

的旅游资源单体。共分为 8 个主类，23 个亚类，110 个基本

类型。（详见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附录 A：

旅游资源基本类型释义）。

（二）调查内容及要素

本次普查的主要内容为普查对象的行政位置、地理位置、

性质与特征（包括外观形态与结构、内在性质、组成成分、

成因机制及演化规模与体量，环境背景及关联事物等）、区

域及交通条件、保护与开发现状、共有因子（包含观赏休憩

使用价值、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珍稀和奇特程度、规模、

丰度与几率、完整性、知名度和影响力、适游期和使用范围、



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等。

四、工作安排

根据省州关于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完成时限要求，原则上

到 2023 年 10 月底，完成临夏县旅游资源普查各项工作任务。

（一）前期筹备阶段（2023 年 7 月上旬）

县上制定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建立旅游资源普

查领导机构、筹措落实工作经费，组织动员广播电视等媒体

广泛宣传，学习研究旅游资源普查数据平台操作，编制完善

旅游资源普查预目录并开展审核修订，筹备旅游资源普查动

员会和业务培训工作，并根据野外普查作业需求，配备定位

仪、指南针、度量工具、影像设备、地图、笔记本电脑、无

人机等设备。

（二）全面普查阶段（2023 年 7 月中旬-2023 年 9 月）

组织召开全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动员会，全面开展旅游

资源普查业务培训，指导资源普查工作组全面开展旅游资源

普查，于 9 月底前完成实地普查、数据填报、逐级审核工作，

并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价，编制普查成果报告，组织专家评审。

县文旅局全程指导普查工作组根据工作进度做好中期评估。

（三）数据库建设、挂接平台阶段（2023 年 7 月中旬-9

月）

由县文旅局牵头，以县行政区划为单元，建立县级旅游

资源数据库，并完成与上级部门的数据平台挂接、录入、调

整等工作（该工作贯穿于普查全过程）。



（四）成果编制及发布阶段（2023 年 9 月）

利用普查数据库和收集的相关资料，编制县级旅游资源

普查报告和专题图件等，全面完成旅游资源普查和县级验收。

（五）项目验收（2023 年 10 月）

接受省州验收，发布普查成果，做好数据平台开放工作。

五、组织实施

（一）普查实施原则

1.突出重点，资源互补。围绕全域旅游发展格局，重点

突出县内全境自然类旅游资源， 同时，在已有的人文类旅

游资源周边，围绕新发现自然旅游资源开展工作，形成人文

资源与自然资源互补。

2.分工协作、各负其责。现有的存量旅游资源分布于各

部门中，各单位需分工协作，按要求整理、提供本行业管理

的资源，并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3.全面动员、统筹协调。旅游资源普查工作专业性强、

工作量大，需根据工作需要，从县级相关部门中抽调文化、

旅游、地学、生物、建筑园林、历史、宗教、建筑、文物、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及业务骨干，组成县级旅游资源

普查工作队，开展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旅游资

源普查队在工作中要统筹协调，注重行政和专业结合，地方

和行业结合，群众参与和专业调查结合，存量发掘和增量发

现结合。

（二）职责分工



为切实推动全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成立以县政府分管

领导任组长、县文旅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各乡（镇）人

民政府和县直相关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县级旅游资源普

查领导小组（名单附后），统筹开展全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各成员单位职责如下：

县委统战部：负责提供全县涉及宗教、庙会、祭祀活动

等场所旅游资源普查表所需资料，并对资料内容进行审核把

关，确保资料科学、准确、真实有效。

县发改局：负责提供近 5 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

的相关规划及与旅游相关的战略、规划相关资料，并对资料

内容进行审核把关，确保资料科学、准确、真实有效。

县财政局：负责县级旅游资源普查经费保障工作，及时

足额拨付普查经费。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提供地文景观、水域景观相关资料，

包括自然景观综合体、地质与构造形迹、地表形态、自然标

记与自然现象、天然河系、湖沼、地下水、冰雪地等自然旅

游资源普查表所需资料，并按相关文件要求，向社会发布全

县旅游资源普查成果数据，并对资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确

保资料科学、准确、真实有效。

县水务局：负责提供全县水系基础性资料，包括河系、

湖沼、 地下水等已开发的或具有旅游开发潜力的水域、建

筑物和构造物等旅游资源普查表所需资料，并对资料内容进

行审核把关，确保资料科学、准确、真实有效。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涉及农林牧渔等方面相关产品、

制品资料的收集整理、分类，提供农业农村产品旅游资源普

查表所需资料，并对资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确保资料科学、

准确、真实有效。

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提供全县具有旅游开发潜力或已开

发的桥梁、码头、渡口等旅游构造物资料，提供交通运输节

点旅游资源普查表所需资料，并对资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

确保资料科学、 准确、真实有效。

县住建局：负责提供全县建筑与设施相关资料，筛选具

有旅游开发潜力和已开发的建筑设施、景观与小品建筑，提

供旅游资源普查表所需资料，并对资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

确保资料科学、准确、真实有效。

县文旅局：负责整理全县传统体育赛事表现形式、演化

发展历史、传承现状等资料，提供旅游资源单体普查表所需

资料，并对资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确保资料科学、准确、

真实有效。负责提供全县物质类文化遗存、非物质类文化遗

存等历史遗迹类旅游单体资料。协调开展全县旅游资源普查

工作、报送普查进展半月报。组织开展全县旅游资源单体现

场调研，收集、整理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台账和图文资料，挂

接、录入、调整旅游资源普查数据平台，审核县级平台数据、

成果资料，编制和发布县级旅游资源普查成果。

县林草中心：负责提供全县生物景观资料，包括植被景

观、野生动物栖息地等旅游资源普查表所需资料，并对资料



内容进行审核把关，确保资料科学、准确、真实有效。

县商务局：负责提供全县旅游购品资料，包括临夏特色

美食、具有一定观赏游览价值的特色店铺、百年老店、市场

等商铺、相关人与事及历史渊源等旅游资源普查表所需资料，

并对资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确保资料科学、准确、真实有

效。

县工信局：负责提供全县旅游购品中工业产品及手工艺

品等旅游资源普查表所需资料，并对资料内容进行审核把关，

确保资料科学、准确、真实有效。

县卫健局：负责提供全县传统医药及康养项目旅游资源

普查表所需资料，包括传统医药制品和治疗方式，并对资料

内容进行审核把关，确保资料科学、准确、真实有效。

各乡（镇）人民政府：协调配合普查小组开展普查工作，

并提供相应资料。

（三）质量控制

坚持全过程、全员和分级分类质量控制原则。县旅游资

源普查领导小组负责全县旅游资源普查的质量监督指导工

作。旅游资源普查领导小组负责普查项目的质量管理和质量

控制，层层落实质量责任制。

（四）安全保障

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生产规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

保普查作业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对在普查中获得和使用中

涉及国家秘密的资料和数据，必须严格执行有关规定进行管



理和使用，确保不发生失泄密事件。

六、提交工作成果

（一）成果形式

1.县级成果资料

普查成果包含文字报告、图件图集及数据库三部分，具

体为：

《全县旅游资源预目录》；

《全县旅游资源各类调查表》；

《全县旅游资源普查资料搜集清单及相关资料》；

《全县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总结》；

《全县旅游资源普查报告》；

《全县旅游资源单体普查表》含照片、视频资料；

《全县旅游资源名录表》；

《全县旅游资源汇总表（实际材料表）》；

《全县旅游资源普查图集（旅游资源总图、旅游资源类

型 图和旅游资源评价图（含优良级旅游资源图）等 3 类图

件）》

2.数据成果

临夏县旅游资源数据库

（二）成果管理、共享与服务

临夏县旅游资源普查成果由县级自然资源部门及文化

旅游部门进行管理，并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向社会提供成果发

布与信息共享服务。



七、工作要求

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县直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旅游资源

普查工作，细化工作方案、落实工作责任，保障工作经费，

统筹推进旅游资源普查工作。

二要强化对接协调。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组要积极协调对

接财政、自然资源、住建、水务、林草、农业农村、交通运

输、文旅等相关部门提供旅游相关资料，共享旅游资源数据，

充分吸纳、用好其他行业的各类普查成果。

三要强化标准落实。旅游资源普查工作组对照《旅游资

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17 ）国家标准，结

合实际，认真执行《甘肃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技术规程》及

《甘肃省旅游资源普查工作手册》，科学合理设置本地旅游

资源分类，充分运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等手段，将旅

游资源信息及时录入旅游资源数据平台，并完成逐级审核，

提高工作效率及准确性。

附件：《临夏县旅游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名单》



附件：

临夏县旅游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马 虹 县委常委、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 赵淑珍 县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 陈小明 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民宗局局长

张全寿 县发改局副局长

常自录 县财政局副局长

张淑霞 县工信局副局长

王凤林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

裴春林 县水务局副局长

辛志图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王太云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马伟清 县住建局副局长

牟 平 县商务局副局长

马远彪 县卫健局副局长

刘自芳 县文旅局副局长

吴梁玉 县林草中心副主任

窦 卉 韩集镇副镇长

郭维明 麻尼寺沟乡副乡长

魏学礼 榆林乡副乡长

刘虎东 土桥镇副镇长

朱 海 北塬镇副书记

吴 晶 先锋乡副乡长

杨文平 桥寺乡副乡长

王菊红 河西乡副乡长



王斌斌 莲花镇副镇长

沈文英 南塬乡副乡长

马桂芬 营滩乡副乡长

周国振 红台乡副乡长

娄廷云 井沟乡副乡长

马仲平 掌子沟乡副乡长

张作琳 漠泥沟乡副乡长

石菲菲 马集镇副镇长

马玉芳 刁祁镇副镇长

张国平 漫路乡副乡长

谢绍卉 民主乡副乡长

苟文鹏 路盘乡副乡长

马 文 黄泥湾镇副镇长

郭建霞 坡头乡副乡长

李 婧 尹集镇副镇长

马丽娜 新集镇副镇长

马雅瑾 安家坡乡副乡长

临夏县旅游资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文体广电

和旅游局，赵淑珍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领导小组

日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若有变动，由接替工作的同志自行

替补，不再另行文。


